
集体户口入户办理流程

集体户口入户办理

教职工本人及随迁家属 新生本人

当地户籍中心办理户口迁移证

教师事务中心
出具在职证明

海棠派出所户籍中心
(携身份证、户口迁移证、

人事合同、在职证明)

开学报到至保卫处

(携身份证、户口迁移证、
录取通知书、一寸照片)

省内学生 省外学生

海棠派出所户籍中心
现场拍照后办理

保卫处统一管理常住人口登记表

办理方式：线下办理

咨询地点：保卫处204办公室

咨询电话：0833-2271532

完成入户
领取常住人口登记表

户籍中心直接办理



集体户口迁出办理流程

集体户口迁出办理

教职工本人及随迁家属

保卫处
领取常住人口登记表

海棠派出所户籍中心
办理户口迁移证

当地出所户籍中心办理入户

(携身份证、户口迁移证、
迁入户户口本)

应届毕业生本人

至保卫处报送迁出地址

保卫处统一办理户口迁移证

通知学生来保卫处
领取迁移证

学生领取户口迁移证

迁出地户籍中心办理入户

(携身份证、户口迁移证、
毕业证、迁入户口本)

办理方式：线下办理

咨询地点：保卫处204办公室

咨询电话：0833-2271532


